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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23 年工程建设规范标准编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

通知》（建标函【2023】42 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符号，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屋面集水沟设计，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设计，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加压提

升雨水系统设计，施工安装，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内容是：1、为了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GB55020-2021 相协调一致，将原强制性条文 3.1.2 条、3.1.9 条和 3.4.5 条改为一般性条文，

并对其内容进行细化和补充；2、结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和《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2016 的规定，补充了屋面雨水有

组织排放的方式、雨水斗的具体性能要求、更新了 87 型雨水斗的装配图和部件尺寸、补充

了进气型重力流雨水斗的相关规定和部件尺寸、调整了一般性建筑物和工业厂房的设计重

现期、补充完善雨水管道敷设要求、增加了承压铸铁管、塑料与金属复合管的管材选用要

求、增加了严寒地区和寒冷地区金属屋面天沟融雪防结冰系统的要求、补充了消能检查井

和虹吸雨水系统启动时间的相关规定、补充了重力流雨水斗的设计规定、调整了雨水提升

泵设置数量要求、补充了对雨水管道标识的相关规定等。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解释，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

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

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9 号，邮编：100044）。

本规程主编单位：

本规程参编单位：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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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规范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做到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安全可靠、确保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的屋面以及与建筑相通的下沉

广场、下沉庭院的雨水排水工程。

1.0.3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设计、施工应与土建工程密切配合。

1.0.4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满足使用要求，并应为维护管理、维修检测以及安全保护等

提供便利条件。

1.0.5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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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建筑屋面雨水排水工程 building roof rain drainage project

建筑屋面、雨棚、阳台、窗井、与建筑相通的下沉庭院和广场、地下室坡道等雨水排

水工程的统称。

2.1.2承雨斗 hopper

安装在侧墙的外挂式雨水集水斗。承接屋面侧入式雨水斗排水或檐口天沟排水，具有

在排水过程中持续进气和自行溢水散流功能的雨水斗。

2.1.2A重力流雨斗 gravity（non-pressure flow）roof drain

当斗前水深低于设计溢流水位时，始终保持进气功能，使排水系统的流态保持在重力

（无压）流的雨水斗。

2.1.3 87 型雨水斗 87 roof outlet drain

具有整流、阻气功能的雨水斗。其排水流量达到最大值之前，斗前水位变化缓慢；流

量达到最大值之后，斗前水位急剧上升。具有阻气和整流功能，在斗前水深变化范围内，

系统的排水流态不固定，在重力（无压）流、半有压和有压流范围内变化的雨水斗。

2.1.3A 格栅斗帽雨水斗 siphonic roof drain without air baffle

带集水斗的虹吸雨水斗去掉防涡流装置构成的雨水斗。

2.1.4檐沟外排水 external drainage of gutter

采用成品檐沟或土建檐沟汇水排入雨水立管的排水方式。

2.1.5承雨斗外排水 external drainage of rainwater hopper

屋面女儿墙上贴屋面设侧排排水口，侧墙设集水斗承接雨水的排水方式。

2.1.6天沟排水 gutter drainage

天沟收集雨水，沟内设雨水斗的排水方式。依据雨水管道设置在室内和室外，分为天

沟内排水和天沟外排水。

2.1.7半有压流屋面雨水系统 roof rainwater system of half-pressure flow

系统的设计流态处于重力输水无压流和有压流之间的屋面雨水系统，采用 87（79）型

雨水斗或性能与之相当的雨水斗。

2.1.8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 roof rainwater system of pressure flow

系统的设计流态为重力输水有压流的屋面雨水系统，并设置相应的专用雨水斗。当采



CJJ / ××××—××××

3

用虹吸雨水斗时可称为虹吸式屋面雨水系统。

2.1.9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 roof rainwater system of gravity storm system

系统的设计流态为重力输水无压流的屋面雨水系统。

2.1.10密闭系统 closed system

在室内无任何敞开口的雨水排水系统。

2.1.11 内排水 internal drainage

雨水立管敷设在室内的雨水排水系统。

2.1.12外排水 external drainage
雨水立管敷设在室外的雨水排水系统。

2.1.13过渡段 transition zone
水流流态由虹吸满管压力流向重力流过渡的管段。过渡段设置在系统的排出管上，作

为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水力计算的终点，在过渡段通常将系统的管径放大。

2.1.14连接管 spigot pipe
雨水斗至悬吊管间的连接短管。

2.1.15悬吊管 Hang pipe
悬吊在屋架、楼板和梁下或架空在柱上的与连接管相连的雨水横管。

2.1.16长沟 long gutter
集水长度大于 50 倍设计水深的屋面集水沟。

2.1.17短沟 short gutter
集水长度等于或小于 50 倍设计水深的屋面集水沟。

2.2 符号

2.2.1流量、流速

Q——雨水设计流量；

q——设计暴雨强度；

v——集水沟水流速度；

qdg——水平短沟的设计排水流量；
qcg——水平长沟的设计排水流量；
Qq——溢流口服务面积内的最大溢流水量；

vx——计算点的流速；

QA——能在系统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

QA,min——在单斗、单立管系统（立管高度大于 4m）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

W——径流总雨量；

Qs——被测试的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

2.2.2时间和比重

P——设计重现期；

t——降雨历时；
t1——汇水面汇水时间；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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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时水的密度；

Ts——排水时间。；

TF——虹吸启动时间。

2.2.3水压、水头损失

h2——悬吊管末端的最大负压；

xP ——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压力；

∆P——水头损失允许误差；

∑9.81∙（l∙R1+Z）——雨水斗至计算点的总水头损失；

Z——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

2.2.4几何特征

F——汇水面面积；

ω——集水沟过水断面积；

Az——沟的有效断面面积；

b——溢流口宽度；

h——溢流口高度；

hmax——屋面最大设计积水高度；

hb——溢流口底部至屋面或雨水斗（平屋面时）的高差（m）；

h1——溢流口处的堰上水头；

A1——水流断面积；

Δh——雨水斗和悬吊管末端的几何高差；

∆hx——雨水斗顶面至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几何高差；

∆hver——雨水斗顶面至排出管过渡段的几何高差；

L——悬吊管的长度；

ΔH——当计算对象为排出管时指室内地面与室外检查井处地面的高差；当计算对象

为横干管时指横干管的敷设坡度；

l——管道长度；

dj——管道的计算直径；

Vg——屋面天沟水容积。；

VP——过渡段上游管道的容积。

2.2.5计算系数

k——汇水系数；

Ψm——径流系数；

A、b、c、n——当地降雨参数；
m——折减系数；

n——集水沟的粗糙系数；

R——水力半径；

I——集水沟坡度；

kdg——折减系数；

k df——断面系数；

Sx——深度系数；

Xx——形状系数；

Lx——长沟容量系数；

g——重力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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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溢流口宽度计算系数；

K——堰流量系数；

R1——水力坡降；

λ—— 摩阻系数；

Re——雷诺数；

Kn——绝对当量粗糙度；

ξ——局部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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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将屋面雨水排至室外非下沉地面、雨水控制利用设施或雨水

管渠，当设有雨水利用系统的蓄存池（箱）时，可排到蓄存池（箱）内。

3.1.2 建筑屋面雨水积水深度应控制在允许的负荷水深之内，50 年设计重现期降雨时屋面积

水不得超过允许的负荷水深。

3.1.3 建筑屋面雨水应有组织排放，可采用管道系统加溢流设施或管道系统无溢流设施排放。

采取承雨斗排水或檐沟外排水方式的建筑宜采用管道系统无溢流设施方式排放。对于建筑

要求有水帘效果的坡屋面，可将雨水排放至地面后进行有组织汇集。

3.1.4 当设有溢流设施时，溢流排水不得危及建筑设施和人员安全。

3.1.5 屋面排水的雨水管道进水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天沟、土建檐沟的雨水系统进水口应设置雨水斗；

2 从女儿墙侧口排水的外排水管道进水口应在侧墙设置承雨斗；女儿墙的侧入式雨水斗

等侧排水口，应通过承雨斗或其它具有溢流、通气功能的排水管件与外排雨水管道连接；

3 成品檐沟雨水管道的进水口可不设雨水斗。

3.1.6 设有雨水斗的雨水排放设施的总排水能力应进行校核，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校核雨水径流量应按 50 年或以上重现期计算，屋面径流系数应取 1.0；

2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校核应进行水力计算，计算时雨水斗的校核径流量不得

大于本规程表 3.2.4 中的数值；

3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校核中，当溢流水位或允许的负荷水位对应的斗前水深

大于本规程表 3.2.4 中的数值时，则雨水斗的校核径流量不得大于本规程表 3.2.4 中的数值。

3.1.7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的横管或悬吊管应具有自净能力，宜设有排空坡度，且 1 年重现期

5min 降雨历时的设计管道流速不应小于自净流速。

3.1.8 屋顶供水箱溢水、泄水、冷却塔排溢水、消防系统检测排水以及绿化屋面的渗滤排水

等较洁净的废水可排入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3.1.9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独立设置，严禁与污水、废水排水管道连接。

3.2 雨水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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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建筑屋面雨水采用的雨水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87 型雨水斗和虹吸雨水斗可在雨水斗顶端设置阻气隔板，控制隔板的高度，对入流雨

水进行稳流或整流，抑制入流雨水掺气量，增强泄水能力；

2 格栅斗帽雨水斗进水口格栅采用半球形格栅斗帽，防止入流雨水形成涡流，抑制入流

雨水掺气量，增强泄水能力；

3 2 对入流雨水应进行稳流或整流；重力流雨水斗可采用进气型或限流型结构，确保在

设计溢流液位高度范围内保持系统的重力流态；

4 3 应抑制入流雨水的掺气；用于建筑屋面雨水收集的其他结构雨水斗应符合所设计雨

水系统的水力学特性；

5 4 应拦阻雨水中的固体物。应设有阻拦雨水中固体物并防止雨水斗堵塞的结构。

3.2.2 虹吸雨水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虹吸雨水斗》《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

件》CJ/T245 的有关规定。雨水斗格栅罩应采用细槽状或孔状。

3.2.3 87 型雨水斗应符合下列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CJ/T245

的有关规定：。

1 雨水斗应由短管、导流罩（导流板和盖板）和压板（图 3.2.3）等组成；

2 导流板不应小于 8 片，进水孔的有效面积应为连接管横断面积的 2 倍～2.5 倍，雨水斗

各部件尺寸应符合表 3.2.3 中的规定，导流板高度不宜大于表 3.2.3 中的数值；

3 盖板的直径不宜小于短管内径加 140mm；

4 雨水斗的材质宜采用碳钢、不锈钢、铸铁、铝合金、铜合金等金属材料。

3.2.3A 铸铁格栅斗帽雨水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

CJ/T245 的有关规定。

3.2.3B 进气型重力流雨水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

CJ/T245 的有关规定。

3.2.4 雨水斗的流量特性应通过标准试验取得，标准试验方法应按本规程附录 A 的规定进行，

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宜符合表 3.2.4 的规定。

表 3.2.4 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

流态分类 雨水斗规格（mm） 50 75 100 125 150

半有压流

87 型雨水斗
流量（L/s） — 21.8 39.1 — 94.1

斗前水深（mm）≤ — 68.0 92.0 — 112.0

格栅斗帽雨水斗
流量（L/s） — 25.1 41.7 62.4 (81.5)

斗前水深（mm）≤ — 72 121.5 132.5 137.0

压力流 虹吸雨水斗
流量（L/s） 12.6 18.8 40.9 — 89.0

斗前水深（mm）≤ 47.6 59.0 70.5 — —

重力流

进气型重力流雨

水斗

流量（L/s） — 18.5 —

斗前水深（mm）≤ — 250 —

侧入式雨水斗+ 流量（L/s） — 6.5 14.1 —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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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雨斗 斗前水深（mm）≤ — 222 254.8 — 250

侧入式雨水斗+

通气三通

流量（L/s） — 6.5 9.5 — 28.1

斗前水深（mm）≤ — 222 221 — 250

注：1、带括号数据为非满流流量；2、带“—”为无产品规格。

3.2.5雨水斗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取值应小于雨水斗最大排水流量。雨水斗最大设计排水流

量应经实测确定，当无实测资料时宜符合表 3.2.5 的规定。

表 3.2.5 雨水斗最大设计排水流量 （L/s）

流态分类 雨水斗规格（mm） 50 75 100 125 150

半有压流
87 型雨水斗 — 8 14~16 — 26~36

格栅斗帽雨水斗 8 12 26

压力流 虹吸雨水斗 6 12 25 — 70

重力流

进气型重力流雨水斗 12

侧入式雨水斗+承雨斗 8.5

侧入式雨水斗+通气三通

3.3 雨水径流计算

3.3.1汇水面雨水设计流量应按下式计算：

Q = k∙Ψm∙q∙F （3.3.1）

式中：Q——雨水设计流量（L/s）；

k——汇水系数，当采用天沟集水且沟沿在满水时会向室内渗漏水时坡度大于 2.5%的

斜屋面或采用内檐沟集水时取 1.5，其他情况取 1.0；

Ψm——径流系数；

q——设计暴雨强度（L/s·hm2）；

F——汇水面面积（hm2）。

3.3.2 各种汇水面的径流系数宜按表 3.3.2 的规定确定，不同汇水面的平均径流系数应按加

权平均进行计算。

表 3.3.2 各种汇水面的径流系数

汇水面种类 径流系数ψm

硬屋面、未铺石子的平屋面、沥青屋面、

膜结构屋面
1.0

水面 1.0

混凝土和沥青地面 0.9

铺石子的平屋面 0.8

块石等铺砌地面 0.7

干砌砖、石及碎石地面 0.5

非铺砌的土地面、绿化屋面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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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4

绿地 0.25

地下建筑覆土绿地(覆土厚度≥500mm) 0.25

3.3.3各汇水面积应按汇水面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出汇水面积有侧墙时，应附加侧墙的汇水面积，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2 球形、抛物线形或斜坡较大的汇水面，其汇水面积应附加汇水面竖向投影面积的 50%。

3.3.4设计暴雨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q =
167  (1  lg )

( )n
A c P
t b



（3.3.4）

式中：P——设计重现期（a）；

t——降雨历时（min）；

A、b、c、n——当地降雨参数。

3.3.5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的设计重现期应根据建筑物的重要性、汇水区域性质、气象特征、

溢流造成的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建筑降雨设计重现期宜按表 3.3.5 中的数值确定。

表 3.3.5 建筑降雨设计重现期

建筑类型 设计重现期（a）

采用外檐沟排水的建筑 1～2

一般性建筑物 3~5

重要公共建筑和工业厂房 ≥10

窗井、地下室车库坡道 50

连接建筑出入口下沉地面、广场、庭院 10~50

注：（1）表中设计重现期，半有压系统可取低限值，虹吸式压力流系统宜取高限值；

（2）工业厂房屋面雨水设计重现期应根据生产工艺、重要程度等因素确定，不宜小于 10 年。

3.3.6设计降雨历时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管渠的设计降雨历时应按下式计算：

� = �1 + �2
（3.3.6）

式中：t1——汇水面汇水时间（min），根据距离长短、汇水面坡度和铺盖确定，可采用 5min；

m——折减系数，取 m=1；

t2——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min）。

2 屋面雨水收集系统的设计降雨历时按屋面汇水时间计算，可取 5min。

3.4 系统选型与设置

3.4.1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类型及适用场所可按表 3.4.1 的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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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建筑屋面雨水系统类型及适用场所

分类

方法
排水系统 适 用 场 所

汇

水

方

式

檐沟外排水系统

1 屋面面积较小的单层、多层住宅或体量与之相似的一般民用建筑；

2 瓦屋面建筑或坡屋面建筑；

3 雨水管不允许进入室内的建筑。

承雨斗外排水系统
1 屋面设有女儿墙的多层住宅或七层～九层住宅；

2 屋面设有女儿墙且雨水管不允许进入室内的建筑。

天沟排水系统

1 大型厂房；

2 轻质屋面；

3 大型复杂屋面；

4 绿化屋面；

5 雨篷。

阳台排水系统 敞开式阳台

设

计

流

态

半有压排水系统

1 屋面楼板下允许设雨水管的各种建筑；

2 天沟排水；

3 无法设溢流的不规则屋面排水。

压力流排水系统

1 屋面楼板下允许设雨水管的大型复杂建筑；

2 天沟排水；

3 需要节省室内竖向空间或排水管道设置位置受限的工业和民用建

筑。

重力流排水系统

1 阳台排水；

2 成品檐沟排水；

3 承雨斗排水；

4 排水高度小于 3m 的屋面排水。在屋面板下有足够竖向空间设置

雨水悬吊管的建筑。

3.4.2建筑屋面雨水系统应根据屋面形态进行选择。屋面雨水斗排水系统的设计流态，应根

据排水安全、经济性、建筑竖向空间要求等因素综合比较确定。

3.4.3 高层建筑的裙房屋面的雨水应自成系统排放。

3.4.4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宜采用 87 型雨水斗、格栅斗帽雨水斗或性能类似的雨水斗，压

力流雨水系统应采用专用虹吸雨水斗。重力流雨水系统采用雨水斗时应采用重力型雨水斗。

3.4.5民用建筑雨水内排水应采用密闭系统，不得在建筑内或阳台上开口，且不得在室内设

非密闭检查井。当屋面雨落水管雨水间接排水且阳台排水有防返溢的技术措施时，阳台雨

水可接入屋面雨落水管。

3.4.6 严寒地区宜采用内排水系统。当寒冷地区采用外排水系统时，雨水排水管道不宜设置

在建筑北侧。

3.4.7 无特殊要求的工业厂房，雨水管道宜为明装。民用建筑中的雨水立管宜沿墙、柱明装，

有隐蔽要求时，可暗装于管井内，并应留有检查口。

3.4.8雨水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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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得敷设在遇水会引起燃烧、爆炸的原料、产品和设备的上面及住宅套内；

2 不得敷设在精密机械、设备、遇水会产生危害的产品及原料的上空，否则应采取预防

措施；

3 不得敷设在对生产工艺或卫生有特殊要求的生产厂房内，以及食品和贵重商品仓库、

通风小室、电气机房和电梯机房内；

4 不宜穿过沉降缝、伸缩缝、变形缝、烟道和风道，当雨水管道需穿过沉降缝、伸缩缝

和变形缝时，应采取相应技术措施；

5 当埋地敷设时，不得布置在可能受重物压坏处或穿越生产设备基础；除土建专业允许

外，雨水管道不得敷设在结构层或结构柱内；

6 塑料雨水排水管道不得布置在工业厂房的高温作业区。

3.4.9塑料排水管道穿墙、楼板或有防火要求的部位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设置

防火措施。

3.4.10雨水斗位置应根据屋面汇水区域、结构承载负荷、管道敷设等因素确定，雨水斗的设

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的汇水面积应与其排水能力相适应；

2 雨水斗位置应根据屋面汇水结构承载、管道敷设等因素确定；

32 在不能以伸缩缝或沉降缝为屋面雨水分水线时，应在缝的两侧分设雨水斗；

43 雨水斗应设于汇水面的最低处，且应水平安装；

54 雨水斗不宜布置在集水沟的转弯处；

65 严寒和寒冷地区雨水斗宜设在冬季易受室内温度影响的位置，否则宜选用带融雪装置

的雨水斗。；

6 溢流雨水斗应高于排水雨水斗设置，也可采取溢流围堰方式在结构屋面板上设置，其

高度可根据屋面结构允许活荷载或集水沟计算有效高度确定。

3.4.11绿化屋面的雨水斗可设置在雨水收集沟内或雨水收集井内，并应有防止种植土进入雨

水斗的措施。

3.4.12一个汇水区域内雨水斗不宜少于 2 个，雨水立管不宜少于 2 根。

3.4.13雨水管道穿越楼板时应设置套管，且立管的底部弯管处、横管的转弯处应设支墩或采

取固定措施。雨水管道穿越地下室外墙时应设置防水套管。

3.4.14 裙房屋面雨水应单独排放，不得汇入高层建筑屋面排水管道系统。当高层建筑雨水

管排水至散水或裙房屋面时，应采取防冲刷措施。当大于 100m 的高层建筑的排水管排水至

室外时，应将水排至室外检查井，并应采取消声能措施。

3.4.15当雨水横管和立管直线长度的伸缩量超过 25mm 时，应采取伸缩补偿措施。

3.4.16雨水管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的交汇处应做顺水连接。当压力流系统的连接管接入悬吊管时，可按局部阻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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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需求确定连接方式；

2 悬吊管与立管、立管与排出管的连接弯头宜采用 2 个 45°弯头，不应使用内径直角的

90°弯头；

3 连接管与悬吊管的连接应采用 45°三通。

3.4.17 设雨水斗半有压流和压力流的屋面雨水排水管道系统应能承受正压和负压，正压承

受能力不应小于工程验收灌水高度产生的静水压力，塑料雨水管道的负压承受能力不应小

于-80kPa。

3.4.18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管材和管件宜采用相同的材质，管材选用宜应符合下列表

3.4.18 的规定：

1 采用雨水斗的屋面雨水排水管道宜采用涂塑钢管、镀锌钢管、不锈钢管和承压塑料管，

多层建筑外排水系统可采用排水铸铁管、非承压排水塑料管；

2 高度超过 250m 的雨水立管，雨水管材及配件承压能力可取 2.5MPa；

3 阳台雨水管道宜采用排水塑料管或排水铸铁管，檐沟排水管道和承雨斗排水管道可采

用排水管材；

4 同一系统的管材和管件宜采用相同的材质。

表 3.4.18 建筑屋面雨水排水系统管材选用表

汇水方式/部位 选 用 管 材

建筑内排水系统
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塑料与金属复合管、不锈钢管、

承压塑料管；

阳台和重力流外排水系统、多层建筑外排水、加压

提升雨水系统的重力汇集管
排水铸铁管、铸铁雨落管、不锈钢管、排水塑料管；

高层建筑半有压流和压力流排水系统（含外排水）
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铸铁雨落管、塑料与金属复合

管、不锈钢管、承压塑料管；

加压提升雨水系统的水泵出水管 塑料与金属复合管、不锈钢管、承压塑料管；

高度超过 250m 的雨水立管 雨水管材及配件承压能力不应小于 2.5MPa

3.4.18A当建筑屋面雨水系统采用铸铁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立管高度超过 80m 时应采用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屋面雨水排水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37357-2019 中 QB 型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及管件

的有关规定；

2 雨水立管高度低于 80m 时应采用排水铸铁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排水用柔性接

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 12772-2016 中 A 型 B 级柔性接口铸铁管及管件的有关规定；

3 雨水立管高度低于 35m 及阳台雨水管道应采用排水铸铁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12772 的有关规定；

4 外墙承雨斗排水管道采用铸铁雨落管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屋面雨水排水铸

铁管、管件及附件》GB/T37357-2019 中 CJ 型灰口铸铁雨落管及管件的有关规定；

5 柔性接口铸铁管用于雨水立管时，应对立管底部弯头及悬吊安装的排出管接口进行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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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加固。

3.4.19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涂塑钢管塑料与金属复合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涂塑钢管塑料与金属复合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给水涂塑复合钢管》CJ/T120 和《钢

塑复合压力管》CJ/T183 等的有关规定；

2 管道宜采用智能电磁感应焊接、沟槽或法兰连接方式；虹吸雨水系统负压区除外的管道

连接可采用沟槽或法兰连接方式。当采用法兰连接时，应对法兰焊缝作防腐处理。

3.4.20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镀锌钢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镀锌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3091 的有关规定；

2 虹吸雨水系统负压区除外的镀锌钢管连接应采用丝扣或沟槽连接方式。

3.4.21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不锈钢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锈钢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12771 的有关规定；

2 不锈钢管最小壁厚应宜符合表 3.4.21 的规定；

3 不锈钢管应采用耐腐蚀性能牌号不低于 S30408 的材料；

4 管道宜采用沟槽式连接或对接氩弧焊等连接方式；

5 当采用对接氩弧焊连接时，应有惰性气体保护。

表 3.4.21 不锈钢管最小壁厚

公称尺寸（mm） DN50 DN80 DN100 DN125 DN150 DN200 DN250 DN300 DN350

管外径（mm） 57 89 108 133 159 219 273 325 377

最小壁厚（mm） 2.0 2.0 2.0 3.0 3.0 4.0 4.0 4.5 4.5

3.4.22当建筑屋面雨水斗系统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及管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

管材及管件》CJ/T 250 等的有关规定；

2 管材的规格不应低于 S12.5 管系列；

3 管道应采用热熔对接焊连接、电熔管箍和承插热熔焊接连接方式；

4 检查口管件可采用法兰连接方式。

3.4.23 采用排水铸铁管、排水塑料管时，管材及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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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屋面集水沟设计

4.1 集水沟设计

4.1.1 当坡度大于 5%的建筑屋面采用雨水斗排水时，应设集水沟收集雨水。

4.1.2 下列情况宜设置集水沟收集雨水：

1 当需要屋面雨水径流长度和径流时间较短时；

2 当需要减少屋面的坡向距离时；

3 当需要降低屋面积水深度时；

4 当需要在坡屋面雨水流向的中途截留雨水时。

4.1.3集水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多跨厂房宜采用集水沟内排水或集水沟两端外排水。当集水沟较长时，宜采用两端外

排水及中间内排水；

2 当瓦屋面有组织排水时，集水沟宜采用成品檐沟；

3 集水沟不应跨越伸缩缝、沉降缝、变形缝和防火墙;

4 金属集水沟应考虑设置伸缩缝对汇水分区的影响。

4.1.4天沟、边沟的结构应根据建筑、结构设计要求确定，可采用钢筋混凝土、金属结构。

4.1.5雨水斗与天沟、边沟连接处应采取防水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天沟、边沟为混凝土构造时，雨水斗应设置与防水卷材或涂料衔接的止水配件，雨水

斗空气挡罩、底盘与结构层之间应采取防水措施；

2 当天沟、边沟为金属材质构造，且雨水斗底座与集水沟材质相同时，可采用焊接连接或

密封圈连接方式；当雨水斗底座与集水沟材质不同时，可采用密封圈连接，不应采用焊接；

3 密封圈应采用三元乙丙橡胶（EPDM）、氯丁橡胶等密封材料，不宜采用天然橡胶。

4.1.6 金属沟与屋面板连接处应采取可靠的防水措施。

4.1.6A 严寒地区及寒冷地区金属屋面天沟和雨水斗应设融雪防结冰措施，严寒地区及寒冷

地区其他类型建筑屋面天沟和雨水斗宜设融雪防结冰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融雪防结冰措施应采用专用融雪伴热线缆，保护部位应包括集水沟、集水槽和雨水斗；

2 处于非采暖区域的雨水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可设置自限温电伴热或防冻保温；

3 屋面融雪防结冰系统和防冻措施应与建筑主体同时设计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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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集水沟计算

4.2.1集水沟的过水断面应根据汇水面积的设计流量按下式计算：

v
Q

 （4.2.1）

式中：ω——集水沟过水断面积（m2）；

Q——雨水设计流量（m3/s）；

v——集水沟水流速度（m/s）。

4.2.2集水沟的设计水深应根据屋面的汇水面积、沟的坡度及宽度、雨水斗的斗前水深确定。

排水系统的集水沟分水线处最小深度不应小于 100mm。

4.2.3集水沟的沟宽和有效水深宜按水力最优矩形截面确定。沟的有效深度不应小于设计水

深加保护高度；压力流排水系统的集水沟有效深度不宜小于 250mm。

4.2.4 集水沟的最小保护高度应符合表 4.2.4 中的规定。

表 4.2.4 集水沟的最小保护高度

含保护高度在内的沟深 hz（mm） 最小保护高度(mm)

100~250 0.3hz

>250 75

4.2.5 集水沟净宽不宜小于 300mm，纵向坡度不宜小于 0.003；金属屋面的金属集水沟可无

坡度。

4.2.6集水沟宽度应符合雨水斗安装要求，压力流排水系统应保证雨水斗空气挡罩最外端距

离沟壁距离不小于 100mm，可在雨水斗处局部加宽集水沟；混凝土屋面集水沟沟底落差不

应大于 200mm，金属屋面集水沟可不大于 100mm。

4.2.7集水沟内水流速度应按下式计算：

2
1

3
21 IR

n
v  （4.2.7）

式中：n——集水沟的粗糙系数，各种材料的 n值可按表 4.2.7 的规定确定；

R——水力半径（m）；

I——集水沟坡度。

表 4.2.7 各种材料的 n值

壁面材料的种类 n 值

钢板

不锈钢板

水泥砂浆抹面混凝土沟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沟

0.012

0.011

0.012~0.013

0.013~0.014

4.2.8 严寒地区不宜采用平坡集水沟。

4.2.9 水平短沟设计排水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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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1.25
zdfdgdg XSAkkq  （4.2.9）

式中：qdg——水平短沟的设计排水流量（L/s）；

kdg——折减系数，取 0.9；

k df——断面系数，各种沟型的断面系数应符合表 4.2.9 的规定；

Az——沟的有效断面面积，在屋面天沟或边沟中有固定障碍物时，有效断面面积应

按沟的断面面积减去固定障碍物断面面积进行计算（mm2）；

Sx——深度系数，应根据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取值，半圆形或相似形状的短檐沟 Sx

＝1.0；

Xx——形状系数，应根据本规程附录 B 的规定取值，半圆形或相似形状的短檐沟 Xx

＝1.0。

表 4.2.9 各种沟型的断面系数

沟型 半圆形或相似形状的檐沟 矩形、梯形或相似形状的檐沟 矩形、梯形或相似形状的天沟和边沟

k df 2.78×10-5 3.48×10-5 3.89×10-5

4.2.10 水平长沟的设计排水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xdgcg Lqq  （4.2.10）

式中：qcg——水平长沟的设计排水流量（L/s）；

Lx——长沟容量系数，平底或有坡度坡向出水口的长沟容量系数可按表 4.2.10 的规

定确定。

表 4.2.10 平底或有坡度坡向出水口的长沟容量系数

dh
L

容量系数 Lx

平底

0～3‰

坡度

4‰

坡度

6‰

坡度

8‰

坡度

10‰

50 1.00 1.00 1.00 1.00 1.00

75 0.97 1.02 1.04 1.07 1.09

100 0.93 1.03 1.08 1.13 1.18

125 0.90 1.05 1.12 1.20 1.27

150 0.86 1.07 1.17 1.27 1.37

175 0.83 1.08 1.21 1.33 1.46

200 0.80 1.10 1.25 1.40 1.55

225 0.78 1.10 1.25 1.40 1.55

250 0.77 1.10 1.25 1.40 1.55

275 0.75 1.10 1.25 1.40 1.55

300 0.73 1.10 1.25 1.40 1.55

325 0.72 1.10 1.25 1.40 1.55

350 0.70 1.10 1.25 1.40 1.55

375 0.68 1.10 1.25 1.40 1.55

400 0.67 1.10 1.25 1.40 1.55

425 0.65 1.10 1.25 1.40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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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0.63 1.10 1.25 1.40 1.55

475 0.62 1.10 1.25 1.40 1.55

500 0.60 1.10 1.25 1.40 1.55

注：L0为排水长度（mm）；hd 为设计水深（mm）

4.2.11 当集水沟有大于 10º的转角时，计算的排水能力折减系数应取 0.85。

4.2.12 当集水沟的坡度小于等于 0.003 时，可按平沟设计。

4.3 溢流口计算

4.3.1溢流口的最大溢流设计流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2

3

q 2385 hgbQ  (4.3.1-1)

bhhh -max (4.3.1-2)

式中： Qq——溢流口服务面积内的最大溢流水量（L/s）；

b——溢流口宽度（m）；

h——溢流口高度（m）；

g——重力加速度，（m/s2），取 9.81；

hmax——屋面最大设计积水高度（m）；

hb——溢流口底部至屋面或雨水斗（平屋面时）的高差（m）。

4.3.2溢流口的宽度可按下式计算：

� = Q�
N
ℎ1
−3
2 (4.3.2)

式中：h1——溢流口处的堰上水头（m），宽顶堰宜取 0.03m；

N——溢流口宽度计算系数，可取 1420~1680。

4.3.3溢流口处堰上水头之上的保护高度不宜小于 50mm。

4.3.4当溢流口采用薄壁堰时，其设计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2

3

1q 2 hgKbQ  (4.3.4)

式中：K——堰流量系数。

4.3.4A 建筑屋面雨水溢流设施的泄流量宜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 的规定进行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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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半有压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5.1 系统设计

5.1.1天沟末端或屋面宜设溢流口。

5.1.2雨水斗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可设于天沟内或屋面上；

2 多斗雨水系统的雨水斗宜以立管为轴对称布置，且不得设置在立管顶端；

3 当一根悬吊管上连接的几个雨水斗的汇水面积相等时，靠近立管处的雨水斗连接管管

径可减小一号。

5.1.3悬吊管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悬吊管连接的雨水斗宜在同一高度上，且不宜超过 4 个，当管道同程或同阻布置

时，连接的雨水斗数量可根据水力计算确定；

2 当悬吊管长度超过 20m 时，宜设置检查口，检查口位置宜靠近墙、柱。

5.1.4 建筑物高、低跨的悬吊管，宜分别设置各自的立管。当雨水立管的设计流量小于最大

设计排水能力时，可将不同高度的雨水斗接入同一立管，且最低雨水斗应在立管底端与最

高雨水斗高差的 2/3 以上。

5.1.5 多根立管可汇集到一个横干管中，且最低雨水斗的高度应大于横干管与最高雨水斗高

差的 2/3 以上。

5.1.6 立管下端与横管连接时，应在立管上设检查口或横管上设水平检查口。立管排出管埋

地敷设时，应在立管上设检查口。

5.2 系统参数与计算

5.2.1 雨水悬吊管和横管的最大排水能力宜按下式计算：

Q = v A1 （5.2.1）

式中：A1——水流断面积（m2）。

5.2.2 悬吊管的水力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L
hhI 

 2
（5.2.2）



CJJ / ××××—××××

19

式中：h2——悬吊管末端的最大负压（mH2O），取 0.5；

Δh——雨水斗和悬吊管末端的几何高差（m）；

L——悬吊管的长度（m）。

5.2.3雨水横干管及排出管的水力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L
HI 1

 （5.2.3）

式中：ΔH——当计算对象为排出管时指室内地面与室外检查井处地面的高差；当计算对象

为横干管时指横干管的敷设坡度（m）。

5.2.4 悬吊管的设计充满度宜取 0.8，横干管和排出管宜按满流计算。

5.2.5 悬吊管和横管的敷设坡度宜取 0.005，且不应小于 0.003。

5.2.6 悬吊管和横管的水流速度不应小于 0.75m/s，并不宜大于 3.0m/s。排出管接入室外检

查井的流速不宜大于 1.8m/s，大于 1.8m/s 时应设置消能措施。

5.2.7 雨水斗连接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75mm，悬吊管的管径不应小于雨水斗连接管的管径，

且下游管径不应小于上游管的管径。

5.2.8 雨水横干管的管径不应小于所连接立管的管径。

5.2.9 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应符合表 5.2.9 的规定。

表 5.2.9 立管的最大设计排水流量（L/s）

公称尺寸（mm） DN75 DN100 DN150 DN200 DN250 DN300

建筑高度≤12m 10 19 42 75 135 220

建筑高度＞12m 12 25 55 90 15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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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6.1系统设计

6.1.1单个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的最大设计汇水面积不宜大于 2500m2。

6.1.2雨水斗顶面至过渡段的高差，当立管管径不大于 DN75 时，宜大于 3m；当立管管径不

小于 DN90 时，宜大于 5m。

6.1.3绿化屋面与非绿化屋面不应合用一套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当两个屋面共用排水天沟

时可以合用一套系统。

6.1.4同一系统的雨水斗宜设置在同一水平面上，且用于排除同一汇水区域或同一集水沟的

雨水。

6.1.5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的屋面应设溢流设施，且应设置在溢流时雨水能通畅流达的场所。

当采用金属屋面、水平金属长天沟且沟檐溢水会进入室内时，宜在天沟两端设溢流口，无

法设置溢流口时，可采用溢流管道系统。

6.1.6溢流设施的最大溢水高度应低于建筑屋面允许的最大积水深度，天沟溢流口不应高于

天沟有效深度。

6.1.7当采用溢流管道系统溢流时，溢流水应排至室外地面，溢流管道系统不应直接排入市

政雨水管网。溢流管道系统应独立设置，不得与其他系统合用。

6.1.8 压力流系统排出管的雨水检查井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查井或消能井。检查井应能承受

排出管水流的作用力，并宜采取排气措施。接虹吸雨水系统排出管的雨水检查井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检查井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检查井，检查井应能承受排出管水流的作用力；

2 检查井井盖应开通气小孔或采用格栅井盖，通气孔的面积不应小于检查井井筒截面积

的 30%。

6.1.8A当满足下列情况之一时，接虹吸雨水系统排出管的检查井应采用消能检查井，消能

检查井的大小宜采用计算机模拟计算（CFD）确定：

1 同一消能检查井接 3 根及以上排出管时；

2 排出管出口流速大于 1.8m/s；

3 过渡段出口压力大于 50kPa。

6.1.9雨水斗应设在天沟或集水槽内。当设于屋面时，雨水斗规格不应宜大于 50mm。

6.1.10雨水斗在天沟内宜均匀布置，其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20m，并确保雨水能依自由水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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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分配至各雨水斗。当天沟坡度大于 0.01 时，雨水斗应设在天沟的下沉小斗内，并宜在天

沟末端加密布置。

6.1.11雨水斗应设连接管和悬吊管与立管连接。多斗系统中雨水斗不得直接接在立管顶部。

当悬吊管上连接多个雨水斗时，雨水斗宜对雨水立管做对称布置。

6.1.12连接管垂直管段的内径不宜大于雨水斗出水短管内径。

6.1.13雨水斗出水短管可采用焊接、螺纹、法兰和胶溶等连接方式。当出现不同材质时，可

采用法兰或卡箍连接；当采用相同材质时，可采用焊接、热熔或胶溶连接。

6.1.14压力流排水系统应设置过渡段，立管底部应宜设置检查口或预留清通条件。

6.2 系统参数与计算

6.2.1压力流排水系统的水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精确应计算每一管路水力工况；

2 计算应包括设计暴雨强度、汇水面积、设计雨水流量；

3 应计算管段的管径、计算长度、流量、流速、节点压力等。

6.2.2雨水斗至过渡段总水头损失与过渡段流速水头之和不得大于雨水斗顶面至过渡段的几

何高差，也不得大于雨水斗顶面至室外地面的几何高差。

6.2.3压力流排水系统管路内的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9.81
2

2

ZRl
v

ghP x
xx


 （6.2.3）

式中： xP ——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压力（kPa）；

∆hx——雨水斗顶面至管路内任意断面 x 的几何高差（m）；

xv ——计算点的流速（m/s）。

6.2.4压力流排水管系的各雨水斗至系统过渡段的水头损失允许误差应小于雨水斗顶面与过

渡段几何高差的 10%，且不应大于 10kPa。水头损失允许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9.81 1 ZRlghP ver  （6.2.4）

式中：∆P——水头损失允许误差（kPa）；

∆hver——雨水斗顶面至排出管过渡段的几何高差（m）；

 ——4℃时水的密度；

∑9.81∙（l∙R1+Z）——雨水斗至计算点的总水头损失（kPa）；其中 l∙R1 为沿程水头损失，

Z 为局部水头损失；

l——管道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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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水力坡降；

Z——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m）。

6.2.5管道的水力坡降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g
v

d
R

j 2
1 2

1   （6.2.5-1）

1 2.512lg
3.71 Re

n

j

k
d 

 
   

  
（6.2.5-2）

式中：λ—— 摩阻系数，按公式（6.2.5-2）计算；

dj——管道的计算直径（m）；

Re——雷诺数；

Kn——绝对当量粗糙度。

6.2.6管道的局部水头损失应按管道的连接方式，采用管（配）件当量长度法计算。当缺少

管（配）件实验数据时，可按下式计算：

g
vZ
2

2

 （6.2.6）

式中：ξ——局部阻力系数，管（配）件的局部阻力系数ζ应按表 6.2.6 的确定。

表 6.2.6 管（配）件的局部阻力系数ζ

管件名称 15°弯头 30°弯头 45°弯头 70°弯头 90°弯头 三通 管道变径处

ζ 0.1 0.3 0.4 0.6 0.8 0.6 0.3

注：1 虹吸系统到过渡段的转换处宜按ζ=1.8 估算。

2 雨水斗的ξ值应由产品供应商提供，无资料时可按ζ=1.5 估算。

6.2.7连接管设计流速不应小于 1.0m/s，悬吊管设计流速不宜小于 1.0m/s。

6.2.8立管管径应经计算确定，可小于上游悬吊管管径。立管设计流速不宜小于 2.2m/s，且

不宜大于 10m/s。

6.2.9过渡段下游的管道应按重力流设计、计算，流速不宜大于 1.8m/s，否则应采取消能措

施，且最大流速不应大于 3.0m/s。

6.2.10过渡段的设置位置应通过计算确定，出口压力不宜大于 50kPa，宜设在室外，且距检

查井间距不宜小于 3m。

6.2.11当雨水斗顶面与悬吊管中心的高差小于 1m 时，应按下列公式校核：

min,1.1 AA QQ  （6.2.11-1）

（6.2.11-2）

式中： QA——能在系统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L/s）；

QA,min——在单斗、单立管系统（立管高度大于 4m）中形成虹吸的最小流量（L/s）；

ver

x
A h

h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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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由产品供应商实测获得；

——雨水斗顶面至悬吊管管中的几何高差（m）。

6.2.11A 压力流排水系统的虹吸启动时间不宜大于 60s。虹吸启动时间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 =
1.2��
��，����

（6.2.11A）

式中： TF——虹吸启动时间（s）；

VP——过渡段上游管道的容积（L）。

6.2.12系统的最大负压计算值应根据气象资料、管道及管件的材质、管材及管件的耐负压能

力和耐气蚀能力确定，但不应小于-80kPa。

6.2.13压力流排水系统应按系统内所有雨水斗以最大实测流量运行的工况，复核计算系统的

最大负压。系统最大负压值不应小于-90kPa，且不低于管材及管件的最大耐负压值，最大实

测流量应按本规程附录 A 规定的测试方法测定。

6.2.14当压力流排水系统设置场所有可能发生雨水斗堵塞时，应按任一个雨水斗失效，系统

中其它雨水斗以雨水斗最大实测流量运行的工况，复核计算系统的最大负压和天沟（或屋

面）积水深度。

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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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设计

7.1 系统设计

7.1.1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的雨水进水口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力流雨水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CJ/T245

的规定；

12 当位于阳台时，宜采用平箅子雨水斗或无水封地漏；

23 当位于成品檐沟内时，可不设雨水斗；

34 当位于女儿墙外侧时，宜应采用承雨斗或其它具有溢流通气功能的连接管件；不得采

用侧入式雨水斗与排水立管（雨落管）直接连接；外墙排水立管口径不宜超过 DN150。

7.1.1A重力流雨水斗进气管高度不应小于设计溢流水位的高度。

7.1.1B采用承雨斗的重力流屋面雨水系统应设溢流设施。

7.1.2阳台雨水排水立管不应连接屋面排水口，且不应与屋面雨水系统相连接。

7.1.3 阳台雨水立管底部应间接排水，檐沟排水、屋面承雨斗排水的管道排水口，宜排到室

外散水或排水沟。

7.1.4 阳台排水、檐沟排水可将不同高度的排水口接入同一立管。

7.1.5 单个悬吊管连接的雨水进水口数量可按水力计算确定。

7.1.6管材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阳台、檐沟、承雨斗雨水排水管道以及多层建筑外排水可采用排水铸铁管或排水塑料

管；

2 建筑内排水系统的管材应采用镀锌钢管、涂（衬）塑镀锌钢管、承压塑料管；

3 高层建筑外排水系统的管材应采用镀锌钢管、涂（衬）塑镀锌钢管、排水塑料管。

7.2 系统参数与计算

7.2.1 悬吊管和横管的水力计算应按本规程第 5.2.2、5.2.3 条进行，其中水力坡度采用管道

的敷设坡度。

7.2.2 悬吊管和横管的充满度不宜大于 0.8，排出管可按满流计算。

7.2.3悬吊管和其他横管的最小敷设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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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塑料管应为 0.005；

2 金属管应为 0.01。

7.2.4悬吊管和横管的流速应大于 0.75m/s。

7.2.5 立管的最大泄流量应根据排水立管的附壁膜流公式计算，过水断面应取立管断面的

1/4~1/3，重力流系统雨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泄流量可按表 7.2.5 的规定确定。

表 7.2.5 重力流系统雨水立管的最大设计泄流量

铸铁管 钢管 塑料管

公称尺寸

（mm）

最大泄流量

（L/s）

公称外径×

壁厚（mm）

最大泄流量

（L/s）

公称外径×

壁厚（mm）

最大泄流量

（L/s）

75 4.30 88.9×4.0 5.10 75×2.3 4.50

100 9.50 114.3×4.0 9.40
90×3.2 7.40

110×3.2 12.80

125 17.00 139.7×4.0 17.10
125×3.2 18.30

125×3.7 18.00

150 27.80 168.3×4.5 30.80
160×4.0 35.50

160×4.7 34.70

200 60.00 219.1×6.0 65.50
200×4.9 64.60

200×5.9 62.80

250 108.00 273×7.0 119.10
250×6.2 117.00

250×7.3 114.10

300 176.00 323.9×7.0 194.00
315×7.7 217.00

315×9.2 211.00

7.2.6 重力流雨水系统的最小管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游管的管径不得小于上游管的管径；

2 阳台雨水立管的管径不宜小于 D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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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压提升雨水系统设计

8.1 系统设计

8.1.1地下室车库出入口坡道底端、与建筑相通的室外下沉式广场、局部下沉式庭院、露天

窗井等场所应设置雨水加压提升排放系统。当排水口及汇水面高于室外雨水检查井盖标高

时，可直接重力排入雨水检查井。

8.1.2 加压提升雨水系统应由雨水汇集设施、集水池、加压装置和排出管道构成。

8.1.3连接建筑出入口的下沉地面、下沉广场、下沉庭院及地下车库出入口等场所的地面，

应设置带格栅的雨水排水沟，并应采取防止设计汇水面以外的雨水客水进入的土建措施。

8.1.4 漫坡式下凹的广场或坡道，应设置地面雨水分水线。

8.1.5 连接建筑出入口的下沉地面、下沉广场、下沉庭院等地面应比室内地面低

150mm~300mm 以上。

8.1.6 室外下沉地面、下沉广场、下沉庭院等场所不宜承接屋面雨水排水。

8.2 雨水汇集设施

8.2.1地下室车库出入口的敞开式坡道雨水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地下室地面的交接处应设带格栅的雨水排水沟，沟内雨水宜重力排入雨水集水池；

2 当车库坡道中途设置雨水截留沟且截留沟格栅面低于室外雨水检查井盖标高时，沟内

雨水应排入地下室雨水集水池。

8.2.2 地下室的露天窗井中应设平蓖雨水斗或无水封地漏，雨水应重力排入地下室雨水集水

池。

8.2.3与建筑相通的室外下沉广场、室外下沉庭院或室外下沉地面应设置雨水口、雨水斗或

带格栅的排水沟，雨水应重力排入雨水集水池。

8.2.4 室外下沉广场、室外下沉庭院或室外下沉地面的埋地管道管顶覆土深度应根据管材强

度、外部荷载、土壤冰冻深度和土壤性质等条件，结合当地排水管道敷设要求经验确定。

管顶最小覆土深度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道下不宜小于 600mm；

2 车行道下不宜小于 7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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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内埋地管道应设在覆土层内，不宜敷设在钢筋混凝土层内。

8.2.5 雨水汇集管道宜采用塑料排水管或铸铁排水管等。

8.3 雨水集水池

8.3.1 雨水集水池宜靠近雨水收集口。

8.3.2 地下室汽车坡道底端和地下室窗井的雨水集水池应设在室内，也可设于窗井内。收集

室外雨水的集水池宜设在室外。

8.3.3 雨水集水池不应收集接纳生活污水。

8.3.4 雨水集水池除满足有效容积外不应小于最大一台泵 5min 的出水量，还应满足水泵设

置、水位控制器、格栅等安装和检修要求。

8.3.5 雨水集水池设计最低水位，应满足水泵吸水要求；雨水集水池的吸水坑和吸水管的布

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标准》GB50015 中污废水集水池的要求布

置的规定。

8.3.6 雨水集水池底坡向泵位的坡度不宜小于 0.05，吸水坑的深度及平面尺寸，应按泵类型

确定。

8.3.7 雨水集水池应设置水位指示装置和超警戒水位报警装置，并应将信号引至物业管理中

心。

8.4 水泵设置

8.4.1 雨水提升泵应采用排水污水泵，且宜采用自动耦合式潜水泵。

8.4.2 雨水集水池泵组应设备用泵，备用泵的容量不应小于最大一台工作泵的容量。排水泵

不应少于 2 台，不宜大于 84 台，紧急情况下可同时使用。

8.4.3 水泵应有不间断的动力供应，并宜设置自冲洗管道。

8.4.4 水泵应由集水池中的水位自动控制运行。

8.4.5 当设计雨水排水量较大时，宜采用多台雨水泵并联工作模式。

8.4.6 单个雨水集水池的水泵出水管可合并成一条，且宜单独排出室外。当多个集水池的水

泵出水管合并时，各支路在管道交汇点的水压宜相等。

8.4.7 水泵出水管上应设止回阀和阀门，位置应易于操作。寒冷地区应采取泄空措施。

8.4.8 水泵出水管宜采用涂塑钢管、焊接钢管和承压塑料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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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系统计算

8.5.1 当车道、窗井与其上方的侧墙相通时，汇水面积应附加 1/2 的侧墙面积。下沉庭院和

下沉广场周围的侧墙面积，应根据屋面侧墙的折算方式计入汇水面积。

8.5.2 雨水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可应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当集水池的有效容积取降雨历时为 t 的总径流雨量时，水泵设计流量可取降雨历时为

t 时的流量；

2 当水泵的设计流量取 5min 降雨历时的流量时，集水池的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最大一台

水泵 5min 的出水量；

3 当露天下沉地面汇水面积允许在设计降雨历时内积水时，下沉地面上的积水容积也可

计入贮水容积。

8.5.3 雨水的总径流雨量应按下式计算：

W = 0.06Ψm∙q∙F∙t （8.5.3）

式中：W——径流总雨量（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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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安装

9.1 一般规定

9.1.1施工前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图纸和其他技术文件齐全，并应经会审；

2 有批准的施工方案或施工工艺，应已进行技术交底；

3 施工人员应经过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安装的技术培训；

4 施工人员应充分了解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

5 材料、机具等应准备就绪。

9.1.2 材料进场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雨水斗等材料的规格、型号和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质量合格证

明文件；

2 管材、管件等材料的表面应完好无损。钢管和管件表面应无裂纹、夹渣、重皮等缺陷；

3 排水铸铁管管材、管件应无裂缝、砂眼、飞刺和瘪陷等缺陷；

4 排水塑料管管材、管件应无裂缝、凹陷、分层和气泡等缺陷。

9.1.3材料贮运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管件、雨水斗等应分类堆放。管材应水平堆放在平整的地上，管件、雨水斗应

逐层堆码，且不应超过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的堆码高度；

2 管材装卸时，不得撞击和抛、摔、拖等；

3 塑料管道贮存堆放时，不得长时间暴晒，且应远离明火、热源。

9.1.4管道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立管检查口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室内埋地重力流和半有压流雨水管长度超过 30m 时，应设置检查口；

3 雨水管道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4 雨水管道敷设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严禁倒坡敷设；

45 塑料管道穿过墙壁、楼板或有防火要求的部位时，应按设计要求设置防火措施；

56 当雨水管穿过墙壁和楼板时，应设置金属或塑料套管。公共卫生间和厨房内楼板的套

管，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50mm；其他区域内楼板的套管，顶部应高出装饰地面 20mm，底

部与楼底面齐平。墙壁内的套管，两端应与饰面齐平。套管与管道之间的缝隙应采用阻燃

密实材料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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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管道穿越地下室或地下构筑物外墙时应采取防水措施。有严格防水要求时应采用柔性

防水套管；

68 管道安装时接口处应清洁无污物，安装过程中应防止异物落入管中；管道接口不得设

置在套管内；管道和雨水斗的敞开口安装处，应采取临时封堵措施。

9.2 进场检验

9.2.1雨水斗、主要管材及管件应进行进场检验。

9.2.2雨水斗外观应无损坏，组件应完整，说明书、合格证应齐全。雨水斗材质、规格应符

合设计要求。

9.2.3管材、管件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的材质、规格、管径应符合设计要求。各类管材、管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2 塑料管材应进行燃烧性能试验。

9.2.4雨水潜水泵外观应无损坏，组件应完整，产品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应齐全。流量、

扬程和电机功率应符合设计要求。

9.3 雨水斗安装

9.3.1雨水斗的进水口应水平安装。

9.3.2雨水斗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和顺序进行安装。

9.3.3屋面结构施工时应按设计要求预留雨水斗预留孔或预埋雨水斗。

9.3.4 安装在钢板或不锈钢板天沟、檐沟内的雨水斗，可采用氩弧焊等与天沟、檐沟焊接，

也可采用其他防水连接方式。

9.3.5当屋面防水施工完成、雨水管道确认畅通、清除流入短管内的密封膏后，再安装整流

装置、导流罩等部件。

9.3.6雨水斗安装后，雨水斗边缘与屋面相、集水沟连接处不应漏水。

9.4 管道安装

9.4.1不锈钢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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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素钢管宜采用机械切割。当采用火焰切割时，应先清除表面的氧化物。不锈钢管应

采用机械或等离子切割；

2 钢管切口表面应平整，并应与管道中心线垂直，不锈钢管焊接前应打坡口；

3 碳素钢管应采用法兰或沟槽式连接，内外表面应镀锌。不锈钢管应采用焊接、法兰或

沟槽式连接；

4 当采用法兰连接时，法兰应垂直于管道中心线，两个法兰的表面应相互平行，紧固螺

纹部分应做防腐处理；管径大于 DN100 的镀锌钢管应采用法兰或卡套式专用管件连接，镀

锌钢管与法兰焊接处应二次镀锌；

5 不锈钢管焊接宜采用氩弧焊接、手工电焊或氩弧焊打底、手工电焊盖面，管内需充氩

气保护的焊接工艺；

6 当不锈钢管采用氩弧焊时，环境温度不应低于-5℃；当温度过低时，应采取预热措施。

不锈钢管焊接后，应根据设计要求及时对焊缝表面及周围进行酸洗钝化处理。

9.4.1A塑料与金属复合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专用切割机切割，切口表面应平整无毛刺；

2 应采用电磁感应双热熔焊接、法兰或沟槽连接；

3 当进行电磁感应双热熔连接时，应先清除连接部位的污物、毛刺等杂物，保证连接处

应干燥清洁，将塑料与金属复合管承插至双热熔专用管件中，采用智能电磁焊接机进行焊

接；

9.4.2 排水铸铁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接口应采用机械切割，切口表面应平整无裂缝，并采用与管材相同的防腐漆涂刷

切口端面；

2 应采用机械接口或卡箍式连接；

32 当进行管道连接时，应先清除连接部位接口密封表面的沥青漆瘤、泥砂、毛刺等杂

物，密封表面应平整；

43 当采用机械承插式接口的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和排水铸铁管连接时，应在插口端应

先套入法兰压盖，再套入橡胶密封圈，然后将插口端推入承口内，插口端与承口底面应保

持 3～5mm 间隙，并应依次对称交叉地紧固螺栓压紧法兰压盖；

54 当采用卡箍式接口的排水铸铁管连接时，应将管道材或管件的端口插口端插入橡胶

密封套筒和不锈钢卡箍节套内，然后拧紧不锈钢卡箍节套上的螺栓；

5 采用承插式接口的铸铁雨落管连接时，应将管材或管件的插口端插入承口内，插口端

与承口底面应保持 3～5mm 间隙；

6 立管底部弯头和悬吊安装排出管的柔性接口应采用防脱加固，卡箍式接口应采用现行

国家标准《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12772-2016 附录 C 规定的不锈钢卡

箍加强箍进行加固；机械承插式接口应采用生产企业配套的防脱卡进行加固。

9.4.3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切割机切割时，切口应垂直于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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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采用热熔对焊、电熔连接或承插热熔焊；

3 预制管段不宜超过 10m，预制管段之间的连接应采用电熔、热熔对焊、承插热熔焊或

法兰连接；

4 悬吊水平管宜采用热熔对焊、电熔连接或承插热熔焊，且与固定件配合安装；

5 当管道对焊连接时，焊接压力应根据壁厚确定，对焊压力宜为截面积乘以 0.15MPa；

6 采用承插热熔焊接的接口插口端内壁宜加装不锈钢加固环，保证接口内壁平整。

9.4.3A丙烯酸共聚聚氯乙烯（AGR+）排水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切割机切割时，切口应垂直于管中心；

2 应采用专用溶剂胶进行胶溶连接；

3 当进行胶溶连接时，应先清除连接部位的污物、毛刺等杂物，保证连接处应干燥清

洁，将专用溶剂胶均匀涂抹管件承口、管材插口表面，将管材承插至管材标尺线即可，与

固定件固定管材，溶剂胶自然冷却完成安装。

9.4.4其他塑料与金属复合管、塑料管道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

9.4.5排出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材选用及敷设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埋地管道宜采用机械柔性承插式接口的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不宜采用不锈钢管，当

采用不锈钢管时，应采取防腐措施；

3 当采用机械柔性承插式接口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埋地敷设时，应在接口两侧设置混凝

土支墩，且支墩距接口的净距不得大于 300mm。接口处宜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排水用柔性

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 12772 的规定进行包覆防护。

34 当埋地雨水管穿入检查井时，与井壁接触的管端部位应涂刷两道黏结剂，并滚上粗砂，

用水泥砂浆砌入，防止漏水。

9.4.5A雨水管道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清晰、耐久标识，应设置黄棕色双环。

9.5 雨水潜水泵安装

9.5.1雨水潜水泵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安装使用说明书。

9.5.2雨水潜水泵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的有关规定。

9.5.3 每台雨水潜水泵出水管上应安装排水止回阀、控制阀、压力表和可曲挠接头，压力表

量程应为工作压力的 2 倍~2.5 倍。



CJJ / ××××—××××

33

9.6 固定件安装

9.6.1排水管道固定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排水管道固定件应能承受满流管道的重量和水流作用力及管道热胀冷缩产生的轴向

应力；

2 排水管道金属固定件的内、外层应采取防腐处理措施；

3 管道支吊架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位置应正确，埋设应牢固。

9.6.2 钢管塑料和金属复合管的支、吊架间距，横管钢管水平管道支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9.6.2 的规定；立管应层高不大于 5m 时每层应设置 1 个立管管卡，大于 5m 时每层应设置 2
个立管管卡。

表 9.6.2 钢管塑料和金属复合管管道支架最大间距

公称尺寸（mm） DN50 DN80 DN100 DN125 DN150 DN200 DN250 DN300

保温管（m） 3.0 4.0 4.5 6.0 7.0 7.0 8.0 8.5

不保温管（m） 5.0 6.0 6.5 7.0 8.0 9.5 11.0 12.0

9.6.3当采用不锈钢管时，不锈钢悬吊管支、吊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9.6.3 的规定。

表 9.6.3 不锈钢管悬吊管支、吊架最大间距

公称尺寸（mm） DN50 DN80 DN100 DN125 DN150 DN200 DN250 DN300

保温管（m） 2.0 2.5 3.0 3.0 3.5 4.0 5.0 5.0

不保温管（m） 3.0 3.0 4.0 4.0 5.0 6.0 6.0 6.0

9.6.4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排水铸铁管支、吊架的横管间距不应大于 2m，内排水系统立管

间距不应大于 3m。当楼层高度不大于 4m 时，立管可安装 1 个固定支架。超过时，增设滑

动支架定位。采用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排水铸铁管及铸铁雨落管安装的外墙铸铁排水立

管宜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屋面雨水排水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37357 中规定的球墨

铸铁固定管卡固定，管支架间距不应大于 2.5m。

9.6.5 钢管塑料和金属复合管沟槽式接口、排水铸铁管机械和卡箍接口，其支、吊架位置应

靠近接口，但不得妨碍接口的拆装。

9.6.6 机械式和卡箍式接口排水铸铁管在弯管处应接口应采用防脱卡和不锈钢卡箍加强箍

进行接口防脱加固，也可安装拉杆装置进行固定。

9.6.7高密度聚乙烯（HDPE）悬吊管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方形钢导管固定，方形钢导管尺寸应符合表 9.6.7-1 的规定；

2 方形钢导管应沿 HDPE 悬吊管悬挂在建筑承重结构上，HDPE 悬吊管宜采用导向管卡

和锚固管卡连接在方形钢导管上；

3 方形钢导管悬挂点间距和导向管卡、锚固管卡（图 9.6.7-1、图 9.6.7-2）的设置间距，

HDPE 横管固定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9.6.7-2 的规定。

表 9.6.7-1 方形钢导管尺寸（mm）

HDPE 管外径 方形钢导管尺寸 A×B

40～200 30×30

250～315 40×60

表 9.6.7-2 HDPE 横管固定件最大间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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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PE 管外径 悬挂点间距 AA 锚固管卡间距 FA 导向管卡间距 RA

40 2500 5000 800

50 2500 5000 800

56 2500 5000 800

63 2500 5000 800

75 2500 5000 800

90 2500 5000 800

110 2500 5000 1100

125 2500 5000 1200

160 2500 5000 1600

200 2500 5000 20001700

250 2500 5000 1700

315 2500 5000 1700

图 9.6.7-1 DN40～DN200 的 HDPE 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AA—悬挂点间距；FA—锚固管卡间距；RA—导向管卡间距；

1—方形钢导管；2—悬挂点；3—锚固管卡；4—导向管卡

（a）DN250 的 HDPE 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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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N315 的 HDPE 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图 9.6.7-2 DN250、DN315 的 HDPE 管横管固定安装示意图

1—方形钢导管；2—悬挂点；3—锚固管卡；4—导向管卡

9.6.8高密度聚乙烯（HDPE）悬吊管的锚固管卡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锚固管卡应安装在管道的起始端、末端、以及 Y 型支管的三个分支上，锚固管卡的距

离不应大于 5m；

2 当雨水斗与立管之间的悬吊管长度大于 1m 时，应安装带有锚固管卡的固定件；

3 当 HDPE 悬吊管管径大于 DN200250 时，每个固定点应使用 2 个锚固管卡；

4 当雨水斗下端与悬吊管的距离大于或等于 750mm 时，悬吊管或方形钢导管上应增加 2

个侧向锚固管卡。

9.6.9 HDPE 立管的锚固管卡间距不应大于 5m，HDPE 导向管卡间距不应大于 15 倍管径（图

9.6.9）。

图 9.6.9 HDPE 管垂直固定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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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形钢导管；2—悬挂点；3—锚固管卡；4—导向管卡

9.6.10 HDPE 管道固定件应与管材配套。

9.6.10A 当采用丙烯酸共聚聚氯乙烯（AGR+）排水管时，管道支架、吊架的间距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建筑排水塑料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JJ/T 29的规定。

9.6.11雨水立管的底部弯管处应按设计要求设支墩或采取其他固定措施。采用机械承插式和

卡箍式柔性接口雨水排水球墨铸铁管、排水铸铁管的雨水立管底部弯管处接口，应在已有

连接的同时加装防脱卡和不锈钢卡箍加强箍进行接口防脱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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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程验收和维护管理

10.1 一般规定

10.1.1工程验收时应具备下列文件：

1 竣工图和设计变更文件；

2 雨水斗、管材、管件等的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 主要器材的安装使用说明书；

4 中间试验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10.1.2压力流和半有压流屋面雨水系统采用的塑料管材，应具备管材及管件耐正压和负压的

检测报告。

10.2 安装验收

10.2.1雨水斗安装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雨水斗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雨水斗边缘与屋面间连接处不应渗漏；

2 雨水斗内及周围不得遗留杂物、填充物、或其他包装材料。

10.2.2室内雨水管道安装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 50242 的有关规定。

10.2.3固定件安装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定件的安装应符合本规程第 9.6 节的规定；

2 管道固定件应固定在承重结构上；

3 固定件防腐、防锈措施应完整。

10.2.4 天集水沟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天集水沟位置、高度、宽度、坡度、溢流口及水流断面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沟内不得遗留杂物、填充物等；

3 金属天沟应无影响有效积水深度和水流断面的明显变形。

10.2.5溢流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溢流口尺寸及设置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2 溢流系统应采用专用溢流雨水斗或雨水斗配合溢流堰方式，保证溢流系统在溢流工

况下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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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溢流措施周围不得遗留杂物、填充物等。

10.2.6雨水潜水泵应能在设计要求的水位工况自动运行。

10.3 密封性能验收

10.3.1密封性验收应对所有雨水斗进行封堵，并应向屋顶或天沟灌水，水位应淹没雨水斗并

保持 1h 后，雨水斗周围屋面应无渗漏现象。

10.3.2安装在室内的压力流、半有压系统雨水管道，应根据建筑高度进行灌水和通水试验。

当立管高度小于或等于 250m 时，灌水高度应达到每个系统每根立管上部雨水斗位置；当立

管高度大于 250m 时，应对下部 250m 高度管段进行灌水试验，其余部分应进行通水试验。

灌水试验持续 1h 后，管道及其所有连接处应无渗漏现象。

10.4 竣工验收

10.4.1屋面和天沟应清理干净，不得留有杂物，雨水斗处不得留有杂物。

10.4.2溢流口或溢流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10.4.3雨水系统应做通水试验，排水应畅通、无堵塞。

10.4.4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做现场排水能力测试时，大型公共建筑和重要公共建筑屋面采

用压力流雨水排水系统时，竣工验收前宜选择两个不相邻的系统进行排水能力测试，测试

方法宜按照本规程附录 C 进行操作。

10.5 维护

10.5.1雨水排水系统应定期维护，每年至少在雨季前做一次巡检。

10.5.2雨水排水系统日常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检查格栅或空气挡罩固定于雨水斗上的情况；

2 应检查屋面雨水径流至雨水斗情况，并应及时清理屋面或天沟内杂物；

3 应定期检查雨水管道的功能和状态，并应清除雨水斗和管道中的杂质；

4 应检查固定系统；

5 有需要的场所应建立检查和维护档案。

10.5.3 除雨水以及屋顶供水箱溢水、泄水、冷却塔溢流排水等较洁净的废水外，其他污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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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得排入雨水排水系统。

10.5.4 雨水排水系统备品备件应齐全。

10.5.5 对维护过程中发现的缺陷和问题应及时处理。

10.5.6 每年雨季前应对加压提升雨水系统的潜水泵进行巡检和试验，并应保证设备正常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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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雨水斗流量和斗前水深试验测试方法

A.0.1 试验装置（图 A.0.1）应满足测试水槽均匀进水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雨水斗的平板的水平安装偏差应为±4mm；

2 排水管末端设置节流阀；

3 透明管内径应与所配管内径相同，长应为 1000mm；

4 雨水斗连接压板上沿与排水管末端出口之间的高度差应为 3000mm；

5 应设置四个进水管，靠近测试水槽中心均布，且要求均匀分配流量；

6 斗前水深测试取压孔距测试水槽中心应为 6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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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1 流量和斗前水深试验装置图

A—测试水槽，槽底应水平安装；B—测试水槽尺寸（图上标注尺寸为最小值）；C—雨水斗；D—排水管；

E—排水管末端；F—节流阀；G—透明管；H—雨水斗连接压板上沿与排水管末端出口之间的高度差；I—

进水管；J—斗前水深测试取压孔；K—玻璃水位计；M—压力传感器；dj—排水管内径；h—斗前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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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试验装置中的排水管内径宜与雨水斗出水短管内径一致。排水管出口端安装用于调节

系统阻力的节流阀，此阀门全开时应无明显阻力，且开度调整后不应自行改变。排水管上

应设置一段透明管用于观察管中水流。

A.0.3 斗前水深宜采用压力传感器测量，压力传感器测量精度不应低于0.25级，并应采用液

柱式水位计与之对比。传感器使用前应进行标定，计量误差应为±2.5mm水柱（±25Pa）。

A.0.4 流量计应安装在试验装置的供水管上，计量精度不应低于1.0级。

A.0.5相对零水位的试验方法：启动供水泵，循环供水3min后关闭供水泵，目测排水立管中

无水流时，测试水槽内的水位为相对零水位。

A.0.6 流量与水深测量均需在流量计显示值和测试水槽水位稳定10min以后读取数据，测量

的采样频率不应低于100Hz，每个测点采样时间不应少于3min，各参数应取测量时段内的平

均值。

A.0.7 试验步骤：

1 测定最大流量和对应的斗前水深，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1）将节流阀开至最大，启动水泵，缓慢加大供水流量，直到雨水斗达到满管流，目测

应无空气通过透明管段；

2）当继续加大流量，测试水槽内水位上升时，应逐渐减小流量，直到水位稳定且目测

应无空气通过透明管段为止，此时的流量和斗前水深即为雨水斗的最大流量和对应的斗前

水深；

2 测定满管流量与斗前水深关系，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试验：

1) 在最大流量和设定的最小流量区间内，应预设不少于 10 个测试流量值；

2) 调节供水阀门，使流量接近预设的测试流量值后，应调节排水管出口处节流阀的开度，

至排水管接近满流时固定节流阀的开度；

3) 应缓慢调节供水流量，直到雨水斗达到满管流，此时的流量和斗前水深即为设定条件

下满流流量和对应的斗前水深；

4) 应按预设的流量值从大到小依次重复本款第 2 项、第 3 项操作，并应得到最大流量到

设定的最小流量间一系列满流流量与对应的斗前水深值；

5) 应关闭供水阀门、停水泵，并应放空测试水槽。

A.0.8 雨水斗满流流量与斗前水深关系曲线应依据本规程第A.0.7条取得的满流流量与对应

的斗前水深值进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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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深度系数和形状系数曲线

（a） 深度系数曲线

a——深度系数 Sx；b——hd/Bd；

hd——设计水深，mm；Bd——设计水位处的沟宽，mm。

（b） 形状系数曲线

a——形状系数 Xx；b——B/Bd；

B——沟底宽度，mm；Bd——设计水位处的沟宽，mm。

图 B 深度系数和形状系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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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容积式测试法

C.0.1当屋面本身有较大的蓄水容积时，可根据天沟内的雨水在单位时间内容积增减，确定

系统排水能力。

C.0.2测试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应先将该系统位于地面标高1.5m处的检查管段暂时拆除；

2 检查管段拆除后，应在该部位安装合适规格的阀门，在阀门上方应安装注水设施；

3 关闭阀门，并应将对应的屋面排水分区其他系统的雨水斗暂时封堵，并应设立储水

区；

4 应在储水区段的天沟内观测的天沟高度位置，并应做好标记线，天沟测试的人数不

应少于3人，并应校对各测试人员的秒表；

5 应从阀门上方的注水管向储水区持续加水至可测试的水深高度；

6 在测试人员就位后，应打开阀门，检测人员应记录储水区的各标记段排水时间，并

应取得不少于3组的数值，应取其平均值作为单位时间内的排水能力，并应与该系统的设计

排水量进行对比，与设计要求进行核对；

7 测试结束后，应开启其他系统的雨水斗、拆除阀门，并应将检查管段复位。

C.0.3 排水能力应按下式计算：

s

g
s T

V
Q  （C.0.3）

式中：Qs——被测试的压力流屋面雨水系统排水能力（m3/h）；

Vg——屋面天沟水容积（m3）；

Ts——排水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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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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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标准》GB 50015

2《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

3《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4《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75

5《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

6《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

7《给水涂塑复合钢管》CJ/T 120

8《虹吸雨水斗建筑屋面排水用雨水斗通用技术条件》CJ/T 245

9《建筑排水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材及管件》CJ/T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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